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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工业大学学生档案管理办法 

 
҅   ∑ 

第一条 为做好学生档案管理工作，提高我校学生档案管理

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高

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《干部人

事档案工作条例》等国家法律法规,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生档案是指学校在学生管理活动中形成的,记录

和反映学生个人经历、品德、才能、学习、工作表现等等,以学

生个人为单位，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文字、图表格及其他各

种形式的历史记录。 

第三条 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应当本着为培养人才服务、为经

济建设服务、为人事工作服务的原则，坚持维护学生档案的原始

性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方针，实行统一管理，严密保管。 

第四条 档案馆是我校档案管理的工作机构。学生档案管理

工作由档案馆统一监督指导，各学院及相关部门指定专人协助档

案馆进行学生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、利用和转递工作。 

第五条 学校设立专职档案管理人员,学院及相关部门设立

兼职档案员，负责学生档案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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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生在我校就读至毕业期间的档案应不断充实以下

内容： 

（一）本科生毕业一般应包含： 

1.高中阶段档案材料； 

2.高考招生录取材料； 

3.新生入学登记表； 

4.学习成绩表； 

5.授予学位决定； 

6.奖惩材料； 

7.组织材料； 

8.毕业生登记表； 

9.工作材料； 

10.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； 

11.其他具有保存价值、应予归档的学生个人材料。 

（二）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毕业一般应包含： 

1.高中毕业档案材料； 

2.本科毕业档案材料； 

3.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录取登记表； 

4.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登记表； 

5.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学习成绩单； 

6.硕士（博士）研究生授予学位决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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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奖惩材料； 

8.组织材料； 

9.硕士（博士）毕业生登记表； 

10.工作材料； 

11.博士报考材料（在研究生学院）； 

12.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； 

13.其他具有保存价值、应予归档的学生个人材料。 

以上材料若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齐全的，各学院及相关部门

兼职档案员要专门形成文字说明材料，由兼职档案员或主管领导

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，学生本人确认签名后放入档案。 

Ҏ   

第七条 新生个人档案，由新生原来所在学校或单位按我校

招生管理部门要求的转递方式转递到学生所属学院，由新生所属

学院及相关部门按照学生档案审核、整理和归档要求收集、整理

和保存。各学院及相关部门按照新生档案审核实际情况填写新生

档案审核清单报档案馆备查。新生档案收集、整理工作应在学生

入学后三个月内完成。 

第八条 在校学生需要归档保存的各种档案材料，由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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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员）在档案袋封皮上学生档案目录清单处签字。 

第九条 学生档案材料必须是材料原件，特殊情况存入复印

件的，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存放处并加盖存放处公章。 

第十条 学生档案材料必须完整、真实。手工书写的材料只

能用碳素或黑色墨水，字迹要求工整清晰。涉及学生档案材料需

要更改的，需在更改处签上经手人的姓名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档案管理采用纸质化和信息化共同管理模

式，建立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学生名册，将学生的退学、转学、毕

业去向等情况分别登记在纸质版和电子版学生名册上。在学生毕

业后，将电子名册记录的信息备份，同时将纸质版名册留存，方

便查询和利用。 

 Ṩ  

第十二条 因工作需要，用人单位工作人员、学生辅导员经

各学院或者学校各职能部门书面批准方可查阅学生档案，查阅学

生档案应在阅档室进行，并履行登记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在校学生的政审工作由所在学院负责，档案馆配

�� � ¥ � ö �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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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学生毕业时应将档案转递到用人单位或专业的档

案托管部门。未能如期转递而暂存在档案馆的学生档案，档案馆

不负责开具任何档案证明也不负责管理在校外形成的档案材料。 

第十九条 学生档案应通过邮寄专用通道转递，也可由接收

单位派专人领取。需要自带的，应由学生本人提供相关转档手续，

到档案馆自取。不允许私自拆封学生档案。学生档案拿离档案馆

后，任何原因不得退回。 

第二十条 毕业前集中转出学生档案时由各学院统计毕业生

档案转出去向并填写邮寄转递单。学生档案转出时均需填写学生

档案转递通知单，由档案馆通过邮政部门或机要局集中寄出。毕

业生单独提档的由学生本人到档案馆按照提档程序办理。邮寄转

递单、转递通知单存根、转出档案的回执要妥善保管，以备日后

查询。 

第二十一条 转递出的学生档案材料必须完整齐全，严禁扣

留学生档案材料。 

第二十二条 学生学籍变动、转学、退学、毕业、出国或死

亡等，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档案转递手续。 

第二十三条 学生毕业后，如需查询其个人档案的去向情况，

可持单位介绍信或持本校毕业生的有效身份证明，到档案馆查

询。 

῏  ᵲ ᴣ 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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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学生档案是需妥善保管的内部材料，是人事档

案的组成部分。学校各相关部门和各学院要确定专门档案管理人

员，完善档案管理硬件设施，提高档案保管与存放安全性，维护

学生档案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 

学生档案管理人员如发生工作变动，应当及时办理学生档案

管理工作的交接手续。 

第二十五条 档案馆应当不断完善学生档案管理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抓好学生档案管理队伍建设，定期组织业务指导和培训，

不断提高学生档案管理水平，推进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

标准化、科学化和信息化。 

第二十六条 在新生入学后和毕业生派遣前，档案馆应当定

期组织对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集中检查，部署落实有关毕业生档

案转递和新生档案整理、建档的各项工作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

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 

第二十七条 凡有因违反学生档案管理规定，因工作失职、

渎职造成学生档案缺损、遗失、泄密等情况，学校将按照规定严

肃查处，情节恶劣、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，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

法律责任。 

҈  ∑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全日制非定向本科生和研究

生的档案管理。 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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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 


